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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发地公诉一起非法采伐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案
雨城区检察院围绕雨城区委“美丽雨城，生态强区”战略部署，落实区委绿色发展新理念、新战略、新部署，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依法重点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1月19日，雨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穆某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在雨城区合江镇穆坪村村委会公开开庭进行审查，雨城区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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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围绕被告人穆某某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案件事实、罪名进行举证、质证，并结合本案案件事实，阐述林业资源的重要性，教育被告人并告诫旁听村民，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并非普通林木，不能随便砍伐，需要得到国家相关机关的许可，并严格按照许可的要求砍伐，否则将构成犯罪。
最后，公诉人在对被告人发表量刑建议时，为修复雨城生态环境，建议判处被告人穆某某在案发地点进行补栽。法院采纳了我院的量刑建议，当庭宣判，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穆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000元；在案发地点补栽红豆杉300株。

当日庭审乡村组干部及广大村民参加了旁听，均对案发地现场开庭、以案讲法及法制宣传予以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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